
附件

2020 年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整体绩效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一般公共预

算整体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通过分析和综合评价，评分为

90 分。

（二）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城管局 2020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为 40448.93 万元，实际支出

40448.9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设置三个年度目标共 92 个绩效指标，完成了 62 个，

资金使用规范，产出效果较好，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一级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年度目标值为“≥664 万㎡”，

实际完成值为“611.24 万㎡”；“光谷广场维护面积(含星河大

型景观）”年度目标值为“≥5.97 万㎡”实际完成值为“4.3 万

㎡”；“城市家俱容貌提升面积”年度目标值为“箱体≥1.49

万㎡、底座≥0.2 万㎡”，实际完成值为“箱体 0.19 万㎡、底

座 0.06 万㎡”；“环卫技能培训次数及合格率”年度目标值为

“1 次/年、100%”，实际完成值为“0%”；“平均日收集清运

垃圾量”年度目标值为“≥1000 吨/日”，实际完成值为“890

吨/日”；“固废日处置垃圾量”年度目标值为“≥600 吨/日”，



实际完成值为“507.75 吨/日”；“餐厨垃圾日处置清运量（建

成区域）”年度目标值为“≥93 吨/日”，实际完成值为“50 吨

/日”；“厨余垃圾日处置清运量”年度目标值为“≥228 吨/日”，

实际完成值为“71 吨/日”；“重大活动和节假日环境保障”年

度目标值为“≥100 次”，实际完成值为“73 次”；“桥梁维护

座数”年度目标值为“61 座”，实际完成值为“54 座”；“限

高架安装数”年度目标值为“12 处”，实际完成值为“11 处”；

“公益广告牌制作面积”年度目标值为“≥1.8 万㎡”，实际完

成值为“0.85 万㎡”；“燃气宣传次数”年度目标值为“≥48

次”，实际完成值为“41 次”；“网格员、建筑垃圾巡控员协

助处理案件数量”年度目标值为“网格员≥60 件/月.人、建筑

垃圾≥150 件/年”，实际完成值为“网格员 10 件/月.人、建筑

垃圾 307 件/年”；“城市家俱、路灯杆、护栏清洗达标率”年

度目标值为“100%”，实际完成值为“城市家俱 99%、护栏 99%”；

另有 14 个指标因职责纳入街道预算进行调整后目标未及时调整

未进行评价。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绩效管理理念有待进一步增强。业务部门对绩效的理念

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安排，轻监督；重使

用，轻绩效”的思想短期内还存在，绩效管理流于形式，对绩效

管理的应用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使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难以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

2、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填报及执行不规范。2020 年预算

绩效指标编制时简单将各项目绩效指标汇总编入整体绩效指标，

未根据年度绩效目标提炼能真正反映部门整体执行情况的核心

指标，造成指标数量大、质量低、可测性不强；预算调整未及时



调整绩效目标，造成资金预算调整给街道后绩效目标仍在本部

门，使绩效目标、资金支出方向与部门职责不匹配，且年末无法

进行评价；转移支付、追加预算时未同步编制绩效目标，造成年

末评价时无绩效目标和指标对应，需临时编制；上述情形均导致

评价结果不能完整真实反映部门情况。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改进措施

首先，强化资金管理责任主体绩效意识。不断加强学习，注

重宣传引导，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认识，树立绩效理念和

强化责任意识，营造推进绩效工作的良好氛围。以预算编制、绩

效培训会等为契机加以强调、使绩效评价理念深入人心，积极争

取各个业务部门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

其次，进一步夯实绩效管理基础。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优化指标体系，加快对绩效指标尤其是个性指标的设计和修订补

充，结合本单位绩效对象的特点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需要，设

计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力求更加全面完整、客观真实地

反映绩效情况，促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2021年部门预算调整及2022年度部门预

算编制和财政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2020 年度市政人行道维护及监理服务项目
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预算执行情况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总分

指标值 20 40 40 100

得分 20 40 35.6 95.6

2020 年区城管局市政人行道维护及监理服务项目绩效评价

总分为 95.6，绩效总目标明确，项目执行率高。人行道及附属

设施维护维修完成情况良好、且均在预定时间内按计划保质完

成，项目建设实施保障行人安全通行的任务完成良好，有效提升

了市民居住及环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总额 3438.05 万元，执行数金额为

3438.05 万元，资金全部到位。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完成情

况好。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区城管局市政科 2020 年市政人行道维护及监理服务项目，



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根据管理职责，区城管局市政科负责

人行道及附属市政设施维护，通过对区内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

破损的维修保养，确保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完整，保障居民能

正常通行。目前高新区道路约 301 条，面积约 562 万㎡，2019

年新增道路约 17 条，面积约 39 万㎡。根据《城镇道路养护技术

规范》、《标准化图集》、《2019 招标合同单价》的标准及维

修计划完成道路维护维修任务。监理单位对开发区内市政道路维

修工程进行监理，确保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维修项目工程质量

合格。

对辖区内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始终坚持巡查管养机制，

严格按照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维护规范作业流程进行施工，在

安全文明施工的前提下，保障维修质量，细化了责任分工，有序

开展巡查发现、上报、核实、制定措施等工作，使维修工作有条

不紊的开展，保质保量的完成维修工作，对发现的破损路段及时

进行统计，形成维修计划，疫情好转的前提下，按照局领导精心

布置指导，根据轻、重、缓、急的步骤，截至目前有计划的分别

对辖区内高新六路、秦云路、流芳路、高科园路、科技一路等

56 余条主次干道的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进行维护管养工作，

截止目前，全年共计维修人行道约 143453 ㎡，站石约 63984m，

障碍桩约 700 处，应急处置下垂凌乱管线 19 处，共约 816 根管

线，线长约 61811 米，市政涂装约 5340 ㎡。基本完成 2020 年设



定的绩效目标。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度绩效目标全部完成，没有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2019年度绩效评价报告存在项目年初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

年中调整幅度较大等问题，后期通过吸取 2019 年度绩效评价的

经验，本年度预算费用较合理和，预算编制准确性和科学性提高

了。

2020 年度绩效评价主要问题：

（1）2020 年初申报绩效目标值人行道维修面积≥8 万㎡，

实际完成 14.35 万㎡，大大超过年初申报绩效目标，数量指标值

设置偏低。建议绩效评价指标目标值设定有待提高。

（2）指标体系有待完善，大部分指标无法量化。如保障东

湖高新区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管养质量，行人出行便利；提升

使东湖高新区整体市政环境等。指标值仅用描述性文字，指标既

不能定性说明又无法定量统计；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项目预算具体编制业务科室，应对年度拟实施的项目建设

内容及工作量进行深入摸底，明确项目建设内容，细化项目建设

所需开支。

2.提高指标目标值及完善指标体系。指标值的设定应该科学



设计，既要体现上年度和未来年度的延续性和持续性，尽量将不

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转化成更能反应出职能部门产出效果的指

标，又能调动相关人员完成目标的愿望和积极性；

3.不断健全管理运行机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和施工规范等

措施的基础上，根据各家市政单位每季度工作情况实施每季度一

评比，一季度一讲评的考核方式，进一步细化奖惩措施，同时，

不断完善资料报送，以推进城市市政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维护长效

管理为目标，提高市政管养水平为主线，进一步加强道路巡查、

监管、提高养护标准三大体系的建设，为推进市政人行道及附属

设施维护长效管理提供保障。

4.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

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项目绩

效考核机制。



2020 年度桥梁维护管理费项目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2020 年区城管局桥梁维护管理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7.67

分，结果如下：绩效总目标明确，项目执行率较高，桥梁维护管

理工作完成情况良好、在预定时间内按计划保质完成。项目实施

后，对全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对行人与车辆的安全带来一定保

障，高新区整体环境有所提升。

评价指标 权重 评级分

值

项目得分 得分率 评价级别

项目执行 20% 20 20.00 100.00% 优

项目产出 40% 40 39.67 99.18% 优

项目效益 40% 40 38.00 95.00% 优

综合绩效 100% 100 97.67 97.67% 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桥梁维护管理费项目资金预算为 2031.75 万元，均

为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为 2031.75 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预算执行完成情况好。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桥梁维护管理费项目，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

对高新区各类城市桥隧 86 座开展常规定期检测均为合格级（含

A、B、C 级）；根据 2020 年初工作计划及预算安排，按照大桥

特大桥、人行通道每天巡查一次，中桥每 3 天巡查一次，小桥每

7 天巡查一次，掌控各桥隧的实时运行状态；对九龙大桥、邮科

院天桥、茅店山跨南环铁路桥等 11 座桥隧进行整体涂装及维修；

对荷载等级低的老旧桥隧、射线桥隧的进城方向、三环线桥隧及

有通行净空要求的桥隧合理设置新型限高设施共 11 处；对运营

年限超过 6 年的 4 座（老武黄立交桥、外环高架桥、黄大堤桥、

东园南路跨豹子溪桥）进行结构检测；完成 7座桥隧“智慧桥梁”

管理系统建设，并使用智慧桥梁 APP 开展桥梁巡查、维护及验收

等各项工作；维护管理地下人行通道 6 座，面积 3.19 万㎡。基

本完成 2020 年设定的绩效目标。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桥隧新型限高架项目实际完成设置新型限高设施 11

处。该项指标年初指标值设定为≥12 处，实际完成 11 处。完成

率 91.67%。未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2019 年度桥梁维护管理费项目自评结果，存在项目年初预

算编制准确性不足，年底未完成的现象。2019 年桥梁维护管理

费项目智慧桥梁健康系统检测硬件安装预计完成 3 座以上，实际

2019 年仅完成项目 50%。在 2020 年度进行该项目绩效申报时，



预算编制较详细客观，项目资金实际执行情况基本按预算实施。

但 2020 年也有个别绩效目标未达年初预算。2020 年桥隧新

型限高架项目实际完成设置新型限高设施 11 处。该项指标年初

指标值设定为≥12 处，实际完成 11 处。完成率 91.67%。未完成

年初绩效目标。主要原因为原科技一路通道限高架归属武汉光谷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设置，并且经交管部门审批，现状基本完好，

为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浪费，我科室取消该处新型限高架的设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项目预算编制前，我科室将对年度拟实施的项目建设内容

及工作量进行深入摸底，明确项目建设内容，细化项目建设所需

开支，加强学习，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2.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资

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项目绩效

考核机制。



2020 年度景观灯光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2020 年区城管局景观灯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8 分，绩效总目标明确，项目执行率高，照明亮化建设维护完

成情况良好、且均在预定时间内按计划保质完成。项目建设实施

后，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全区市民的夜间出行，塑造城市美好形象。

评价指标 权重 评级分

值

项目得分 得分率 评价级别

项目执行 20% 20 20.00 100.00% 优

项目产出 40% 40 40.00 100.00% 优

项目效益 40% 40 38.00 95.00% 优

综合绩效 100% 100 98.00 98.00% 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2020 年景观灯光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资金预算为 6954.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318.48 万元，使用上年度结转资金

4636.36 元。实际支出为 6954.84 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

预算执行完成情况好。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区城管局市政科 2020 年景观灯光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按

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共出动维护人员 1500 人次，车辆 800

车次，完成东湖高新区景观照明楼宇巡查数量 290 处，东湖高新

区景观照明楼宇维护维修数量 340 处，排查处理安全隐患 28 处，

景观灯光维护合格率达 100%，确保亮灯率达到 95%以上。对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及设施损坏的及时上报维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

区面貌，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让高新区夜间景观及整体城市形

象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完成了 2020 年设定的绩效目标。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景观灯光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无未完成绩效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2019 年度景观灯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自评结果，存在项目

年初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年中调整幅度大的现象。2019 年景

观灯光建设及广告宣传管理项目年初预算为 11,452.00 万元，年

中调整为 6,767.13 万元，调减幅度为 40.91%。在 2020 年度进

行该项目绩效申报时，预算编制较详细客观，项目资金实际执行

情况基本按预算实施。

根据区城管局提供的景观灯光建设及维护管理项目申报及

绩效目标表显示,仅设置了绩效总目标，未针对 2020 年当年的计

划任务设置详细明确的年度目标，不便于单位进行自我评价。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方面，项目实施部门在设定绩效目标

时，要结合项目计划建设预计达到的可行情况，设置明确量化目

标，便于评价工作的切实开展。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

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项目绩效考

核机制，提高预算绩效完成率。



2020 年度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
整治项目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2020 年区城管局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整治项目

绩效自评得分 94.81 分，绩效总目标明确，设置年度阶段性目标。

项目执行率较高，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整治完成情况

良好、基本上在预定时间内按计划保质完成。项目实施后，一定

程度上提高市容环境及城市形象，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评价指标 权重 评级分

值

项目得分 得分率 评价级别

项目执行 20% 20 20.00 100.00% 优

项目产出 40% 40 36.81 92.03% 优

项目效益 40% 40 38.00 95.00% 优

综合绩效 100% 100 94.81 94.81% 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整治项目资金预算

为 1291.4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291.40 万元，实际支出为

1291.40 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预算执行完成情况好。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区城管局市政科 2020 年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整

治项目，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2020 年区城管局市政科对

大学园路、华师园北路、高新五路等 3 条路段的门店招牌进行综

合整治改造，对民族大道、南湖大道、创业街 3 处门店招牌进行

维修提升。根据局领导指示要求，对区内大型立柱广告牌及现有



标识标牌进行检测维修，不锈钢饰面板部分整体拆除换新，牌体

文字及画面部分重新复核、制作、更换。区城管局紧紧围绕美化

市容市貌、提升城市形象的目标，突出区域特色，积极参与市、

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创建、省级示范文明城区创建等重大活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区面貌，美化城市景观。基本完成 2020 年

设定的绩效目标。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区城管局市政科共计完成公益广告牌制作 8421.26

㎡。该项指标年初指标值设定为≥1.8 万㎡，实际完成 46.78%。

未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2019 年度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规划设计及整治项目自评结

果，存在仅设置绩效总目标，未针对 2019 年当年的计划任务设

置详细明确年度目标的现象。在 2020 年度进行该项目绩效申报

时，编制较详细的年度目标，便于单位进行自我评价。

2020 年该项目个别绩效目标未达年初预算。市政科共计完

成公益广告牌制作 8421.26 ㎡。该项指标年初指标值设定为≥

1.8 万㎡，实际完成 46.78%。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导

致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公益广告牌制作工作未按计划实施。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项目预算具体编制业务科室，应对年度拟实施的项目建设内

容及工作量进行深入摸底，明确项目建设内容，细化项目建设所

需开支，合理编制预算绩效目标。

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资

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项目绩效

考核机制，提高预算绩效完成率。



2020 年度道路及城市家俱保洁维护项目
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区城管局市容环卫科 2020 年度道路及城市家

俱保洁维护项目综合评分为 96.93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市容环卫科 2020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 9009.08 万元，执行数

9009.08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项目共设置 20 个绩效指标，完成了 14 个。资金使用规范，

项目产出较好，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道路清扫保洁”年度目标值为“≥664 万㎡”，实际完成

值 611.24 万㎡；

“光谷广场维护管理面积”年度目标值为“5.33 万㎡”，

实际完成值 4.3 万㎡；

“技能培训次数” 年度目标值为“1次/年”，实际完成值

为 0；

“城市家具清洗维护服务合格率”、“交通护栏清洗服务合

格率”、“光谷广场维护管理服务合格率”年初目标值均为“100%”，

实际完成值均为“99%”。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上年度结果应用情况：



2019 年绩效自评存在“部分产出指标（质量指标）设置不

合理、指标值偏高，部分定量指标编制不科学、不合理。在评价

时无法科学测算，实际工作中无法达到目标值。”等问题，在

2020 年设置绩效目标时依然存在此情况，在编制 2021 年预算绩

效指标值时已做出调整。

2、本年度绩效问题和原因：

绩效指标编制不合理，数量指标“道路清扫保洁”因部分道

路存在施工改造，导致实际清扫面积有所减少；“光谷广场维护

管理面积”因 2020 年光谷广场改造提升为光谷广场综合体，目

标值为预估，有少许偏差，已委托专业测量单位进行核测；“技

能培训次数”根据 2020 年疫情防控要求，不允许人员聚集，未

按年初绩效目标对环卫工人进行技能培训。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时，根据主管部门要求，结合

项目自身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规

避编制时浮夸，执行时无力。

2、完善台账，加强项目管理。监督保洁公司对环卫工人进

行技能培训，提升环卫工人清扫保洁技能、加强环卫工人交通安

全意识。

3、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

部控制，建立健全项目绩效考核机制，提高预算绩效完成率。



2020 年度垃圾收运服务及处置生态补偿费项目
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垃圾收运服务及处置生态补偿费 2020 年度项

目综合评分为 93.37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垃圾收运服务及处置生态补偿费 2020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

10642.12 万元，执行数 10642.12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项目共设置 11 个绩效指标，完成了 8 个。资金使用规范，

项目产出较好，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1）平均日生活垃圾收运量年初目标值为 900 吨/天，实际

完成值为 844 吨/天；

（2）平均日餐厨垃圾收运量年初目标值为 93 吨/天，实际

完成值为为 50 吨/天；

（3）平均日厨余垃圾收运量年初目标值为 220 吨/天，实际

完成值为 71 吨/天。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上年度结果应用情况

2019 年部分产出指标设置指标值偏高，部分定量指标编制

不科学、不合理，在评价时无法科学测算，2020 年根据实际工

作开展情况，对产出指标及指标值进行调整。

2.本年度绩效问题和原因



（1).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商

场、门店及大专院校等单位均未正常生产，导致 2020 年度垃圾

量收运量降低，平均日生活垃圾收运量、平均日餐厨垃圾收运量

及平均日厨余垃圾收运量均未达到目标值。

(2).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不科学，效益指标评价依据不充

分，在设定绩效目标时，要结合项目计划建设预计达到的可行情

况，设置明确量化目标，便于评价工作的切实开展。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指标体系，并加强绩效指标的动态

管理。应紧贴年度工作计划和要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和

年度指标值。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对绩效指标实行动态管理，

结合工作实际，及时更新调整与部门职能、工作计划无关的绩效

指标，确保绩效指标与项目内容和资金规模合理匹配。

（2）完善收运管理模式，做到 100%全覆盖收运。结合全市

大城管考核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考核设定的厨余垃圾达标量要求，

合理确定目标值。

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 2022 年度单位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安排的重

要依据。



2020 年度 800 吨垃圾转运站运行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800 吨垃圾转运站运行费

主管部门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固体废弃物转运中心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726.17 726.17 100% 20 分

年度绩

效目标

（80

分）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

标（40

分）

数量指标

日均处理垃圾量 ≥600 吨/日 507.75 吨 6.8 分

处理垃圾渗沥液 ≥40 吨 40 吨 4 分

物业维护面积 ≥1.87 万㎡ 1.87 万㎡ 4分

绿化养护面积

草皮≥1.67 万

m2

植侏≥3800 株

草皮≥1.67 万

m2

植侏≥3800 株

4 分

污水清淤次数 ≥4次/年 4次/年 4分

质量指标 污水排放水质
达到国家三级排

放标准

达到国家三级排

放
8分

时效指标 垃圾处置时间 日产日清 日产日清 8分

效益指

标（4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生活环境，防止垃圾污

染

改善高新区生活

环境

提高了高新区生

活环境
15 分

生态效益

指标
无害化处理，维护环境质量

无害化处理高新

区生活垃圾

确保了高新区生

活垃圾的无害化

处理

15 分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设备维修维护使用情况

有效保障高新区

垃圾及时转运

有效保障了区内

垃圾正常运转
9分

总分 97.8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日均处理垃圾量指标（8分）

2020 年高新区生活垃圾量，受疫情影响区内大量人员无法复工，导致生活垃

圾产生量减少，固废转运中心日均处理垃圾量 507.75 吨，低于目标值≥600 吨/

日，本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比例得 6.8 分。

2.设备维修维护使用情况（10 分）

固废转运中心设备使用年限较长，加上垃圾渗沥液的强腐蚀性，导致设备老化

严重故障率升高，虽然加大了对设备的维修维护力度，但还是有突发性故障的产

生,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本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比例得 9分。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 根据项目性质及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综合考量数量指

标中绿化养护的目标值，增加绿化养护质量指标，制定绿化养护考核达标，对第

三方绿化养护公司进行考核。

2. 根据绩效评价中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综合分析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设

备维修维护工作，降低设备故障发生频率，同时加强各类设备常用零配件的储备，

提高故障维修效率，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2020 年度建筑垃圾协助管理服务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5.24

项目名称 建筑垃圾协助管理服务

主管部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执法大队

（一中队）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753.91 753.91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购买服务人数保障 74 人 75 人 10

数量指标
发现并协助制止偷、

乱倒次数
≥10 次 152 次 5

数量指标
发现并协助查处无资

质车辆次数
≥30 次 283 次 5

数量指标
发现并协助查处路面

污染次数
≥10 次 20 次 5

数量指标
建筑垃圾协助管理覆

盖面积
≥518 ㎞² 518 ㎞² 5

数量指标
建筑垃圾巡控员协助

处理案件数
≥150件/年 307 件 5

质量指标
第三方服务质量合格

率
≥98% 99.6% 5

效益

指标

（40

社会效益

指标

提供就业机会，带动

就业增长率

提供就业工

作岗位

提供就业

工作岗位

75 个

8



分） 环境效益

指标

提升高新区城市整体

形象
1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长期影响 15

总分 97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部分产出指标制定的偏差较大。如：发现并协助制止偷乱倒次数、

发现并协助查处无资质车辆次数，发现并协助查处路面污染次数、建

筑垃圾巡控员协助处理案件数、建筑垃圾协助管理覆盖面积等，前期

考虑问题没有预见性，对于不定性因素，没有科学的预测产出值。

2、部分效益指标制定不合理。如：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就业增长率、

可持续影响指标等指标太宽泛，制定时考虑不周全、没有具体细化，

没有结合实际。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1、在后期的绩效指标设置时，产出指标充分考虑并测算，科学的制定

产出值，对效益指标进行优化。

2、严格依据合同制定考评细则，后期加大管理、考核力度。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网格管理外包服务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5.28

项目名称 网格管理外包服务

主管部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110 指挥中心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

财政

资金

总额

220.18 220.18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1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40

分）

数量

指标

网格员总人数 50 人 50 人 10

网格管理覆盖面积 ≥49 ㎞² 49 ㎞² 10

网格员巡查上报案件数
≥60件/月/

人

10 件/月/

人
4

成本

指标
网格员年人均成本

≤4.78 万/

年/人

4.78 万/

年/人
10

效益

指标

（40

分）

环境

效益

指标

提升环境巡查处置能力
提升环境巡

查处置能力

提升环境

巡查处置

能力

2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人员配备影响
网格员 50

人

网格员 50

人
20



总分 94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2020 年我们对网格员巡查上报案件数要求为每人每月至少上报

60 件有效案件，实际完成量为平均每人每月 10 件。前期考虑问题没

有预见性，由于不定性因素，没有科学的精测出产出值。2020 年突发

疫情，2月至 6月期间网格员上报案件数为 0，后期改变工作方式，发

现问题现场及时处理，不再上报系统，导致 2020 案件数无法达到年度

指标值。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对年度可持续项目优化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指标值时，要结合项目

计划建设实际情况，采用可量化好评估的数值，便于评价工作的切实

开展，进一步完善绩效目标编审工作。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大城管”第三方考核服务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5 月 24 日

项目名称 “大城管”第三方考核服务

主管部门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督查室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

政资金

总额

117.11 117.11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

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考核检查
≥5次/月 5次/月 5

居民社区考核检查 ≥1次/月 1次/月 5

铁路沿线考核检查 ≥1次/月 1次/月 5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夜查（含占道夜查、

渣土夜查）

≥15 次/月 15 次/月 5

小区垃圾分类巡查 ≥4次/月 4次/月 5

环境卫生考核检查 ≥6次/月 6次/月 5

“大城管”第三方考

核覆盖区域

≥741.7 公里

≥146 个小区

741.7 公里

146 个小区
5

质量指

标

第三方数据采集率 100% 100% 3

有效数据采集率 ≥98% 98% 2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供就业机会，带动

就业增长率
定性指标

增加人员就业

机会，提高就

业效益

14

环境效

益指标

提升高新区城市整体

形象
定性指标

高新区城市环

境得到提升
14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长期影响 定性指标

持续推进高新

区城市环境稳

定提升

9

总分 97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部分绩效目标设立缺乏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导致目标内容无法

清晰的反映出项目经费产出的效果性和效率性。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1. 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定性分析。从数量、质量、成本、

时效几个方面设计细化的绩效目标，同时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系统考量，合理细化。

2. 持续关注绩效评价体系本身是否存在缺陷，以便延续或改进现有的

绩效评价体系。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城市管理综合整治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5 月 24 日

项目名称 城市管理综合整治

主管部门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督查室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878.32 878.32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拆除历史存量违法建筑

（含局内）

＞6.5 万

㎡

6.6947 万

㎡
3

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规

整、清除标准
＞90% 95% 3

施工工地装拆挡板 100% 100% 3

违规户外广告拆除数量 ≥300 块 540 块 3

重大活动和节假日环境保

障
≥100 次 73 次 2.2

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 ≥48 次 41 次 2.6

同一区域（点位）、同一

“黑气点”重复举报次数
≤2次 0 3

时效指标
整治队伍到位及时率 100% 100% 3

整治整改及时率 100% 100% 3

质量指标
重大活动和节假日环境保

障
100% 100% 3



无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清理及时率
100% 100% 4

整治整改完成率 100% 100% 3

瓶装气商业用气场所用气

公示牌张贴率
≥95% 98% 3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宣传普及燃气法律、法规

和燃气知识，提高公民安

全意识

定性指标

公民燃气

知识和安

全意识得

到提高

9

环境效益

指标
提升高新区城市整体形象 定性指标

高新区城

市环境得

到提升

9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持续减少燃气事故发生 定性指标

2020 年全

年无燃气

事故发生

9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群众对瓶装气有奖举报满

意率
≥95% 100% 10

总分 95.8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重大活动和节假日环境保障,指标值：≥100 次，实际完成值：73

次。未完成的原因是：因疫情原因，2、3、4月份无环境保障任务。

2、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指标值：≥48 次，实际完成值：41 次。

未完成的原因是：因疫情原因，2、3、4月份未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

动。

3、违规户外广告拆除数量,指标值：≥300 块，实际完成值：540 块。

偏差大的原因：编制绩效目标时未科学预测到实际情况，造成绩效目

标实际完成情况高于绩效目标。

4、部分指标未细化、量化，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后期绩效评价的

实施和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应用。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1.加大对燃气安全的宣传和推广，提高群众燃气安全意识，提高对燃

气知识的知晓率。

2.合理的编制绩效目标，科学预测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3.有针对性的制定不同的绩效指标，选取内容上明确清楚、便于理解

的指标，区分明显的等级，同时避免指标间的重复，减少对绩效评价

的影响。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城市管理综合整治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6 月 3 日

项目名称 生活垃圾分类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垃圾分类专

班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

政资金

总额

11.2 11.2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

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印制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折

页
7000 份 7000 份 5

印制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告知书
10000 份 10000 份 5

印制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
10000 份 10000 份 5

印制生活垃圾分类公示栏 5200 份 5200 份 5

时效指

标
交货时间

确认样稿

后 7日内

8月 21 日签

订合同，确

认样稿后 8

月28日交货

10

质量指

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98%

居民知晓率

达 96%
38

总分 98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未达到年初目标值。还建社区居民参与率与知晓率

不高，对小区居民随机提问，有少数部分居民不能完全掌握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对全市已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情况不知晓。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1、制定考核细则，合理设置考核指标，采取线上或线下问卷调查的形

式对居民知晓率、参与率进行调查；

2、后期加强政策、制度学习，市局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时，及时科学合

理编制预算绩效指标。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城管执法运行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东湖高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0 年度城

管执法运行经费项目综合评分为 95.50 分。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项目预算数为 3415.92 万元，执行数为 3415.92 万

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度城管执法运行经费绩效目标共 18 项，完成的绩效

目标 11 项。项目产出较好，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智慧执法移动终端购置数年初目标 86 台，实际完成 50 台；

便携式蓝牙打印机购置数年初目标 86 台，实际完成 50 台；执法

记录仪购置数年初目标 294 台，实际完成 206 台；车载固定台购

置数年初目标 20 台，实际完成 5 台；无线电基站数年初目标 2

座，实际完成 0 座；辅助岗位购买服务经费保障人数年初目 214

人，实际完成 210 人;环境效益指标未达成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通过核实分析和评述 2020 年度各项绩效目标达成情况，本

年度绩效未达成的问题和其它原因如下：

1.绩效指标体系不够完善



（1）数量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不够。目标设定时前

瞻性不足以及预估不充分，因此需要新增或换代的四项目标设置

完成值与目标值有差距；由于无线电基站不再被采用和建设因此

未新建；辅助岗位购买服务人员由于流动性大且无法准确估计因

此未完全达成。

（2）质量指标定性明确性不够。部分指标值评定无可靠的

标准、办法等，导致指标定性不够客观，如物业服务质量合格率

评定公信力不够。

（3）效益指标的可测性不足。效益指标具体评定方式比较

主观，评定形式应该采用线上问卷、人民群众访谈参与等形式让

指标结果更加客观，做到公开透明。

2.工作制度不够完善

（1）绩效工作考核标准不够完善。关于各子项经费的工作

考核标准以及考核结果运用方法未细化，未严格按制度对项目进

行巡查监管，建立工作台账备查。

（2）内部监控制度不够健全。各项预算绩效实际执行过程

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督；对于未完成目标，未制定惩罚措施；

对于完成目标，未出台奖励措施，易导致绩效工作无法完全落实

主体责任和调动主观积极性。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针对 2020 年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制定下一步拟改

进措施：

1.一是进一步完善经费绩效指标体系。○1 提高数量指标设

置科学性、合理性。比如宣传工作实际完成值均是目标值 3 倍以



上，应该取过去三年完成值平均数来定来年的目标值。○2 明确

质量指标定性标准。质量指标合格率理论上需要有相关量化标

准、方法进行科学评定，各种指标评定应当有相关资料进行验证。

○3 提高效益指标的可测性。增加易于量化和符合项目社会效益

的指标比如城管执法负面新闻数等；无法量化的指标可以通过问

卷调查、线上调研等形式综合分析。○4 绩效评价结果能全被相

关资料佐证，尽可能保证真实性和经济性。

二是综合开展多方面工作促进效益指标达成目标。○1 进一

步提高城管执法水平。按照管理与执法需求组织各类法律培训、

执法专题培训会，提高执法队伍业务素质。○2 继续保持和加强

对外宣传舆论氛围营造。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持续输出城管正

能量事迹和优秀执法案例，抢占城管宣传工作制高点。○3 持续

总结经费自评目标达成经验和未达成原因。认真分析达成经验并

加以继续发扬推广，对于未达成原因需明确是目标设置不合理还

是执行力不够。

三是完善绩效工作考核标准和健全内部监控监督制度。建立

相关工作考核标准以明确工作内容，制定奖惩措施以激发积极性

和主动性，如每季度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可以帮助各科室阶段性总

结现状和原因，助力全年目标达成。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区城管局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2022 年度项目预算编制

和财政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

项目绩效考核机制，提高预算绩效完成率。



2020 年度信息化建设及维护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5 月 25 日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及维护项目

主管部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法制科、燃气

办、110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

政资金

总额

154.29 154.29 100% 20

信息

化建

设及

维护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40

分）

数量指

标（10

分）

数字化城管系统相关人

员使用率（8分）
≥92% 100% 8 分

智慧燃气安全监管平台

建设数量（2分）
1套 0 0 分

质量指

标（20

分）

110 指挥中心接警率（4

分）
100% 100% 4 分

110 指挥中心回告率（4

分）
100% 100% 4 分

管道燃气安全行为查处

率

（4分）

≥95% 95% 4 分

燃气供应场站违规违法

行为查处率（4分）
≥95% 95% 4 分

智慧燃气安全监管平台

验收合格率（4分）
100% 0 0 分

时效指

标（10

分）

系统运行维护及时率（10

分）
100% 100% 10 分



效益

指标

(40

分)

社会效

益指标

（20 分）

提高投诉件处理效率，提

高市民满意度（20 分）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了投诉件

处理效率，

提高了市

民满意度。

20 分

可持续

影响指

标（20

分）

网络运行情况（20 分）

网络运行

顺畅是系

统正常运

行的保障

98%保障了

网络运行

顺畅运行

18 分

总分 92 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智慧燃气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数量，年初设定指标值为“1套”，实

际完成“0套”，偏差原因：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于 4月 9日

下达《市城管执法委关于印发 2021 年武汉市燃气行业管理工作要点的

通知》，要求逐步建成并运行市、区两级燃气管理部门的智慧燃气综

合监管平台，提高市、区燃气安全监管工作效能和智慧调度水平。截

止目前市级平台处于方案确定和标准制定中。遂前期考虑问题没有预

见性，对于不定性因素，没有科学的预测产出值。

2、网络运行情况偏差原因：因机房设备老化，导致网络情况不稳定。

3、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性影响指标过于宽泛，评定时过于依赖主观

思想。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1、智慧燃气安全监管平台改进措施：积极对接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市燃气事业发展中心，尽快确定建设方案，开展智慧燃气平台建设和

终端采集相关工作。科学制定产出值，优化项目编制申报.

2、网络运行情况改进措施：更换机房交换机，重新分配网络（政务内

网、政务外网、互联网），定期检查维护.

3、后期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学习，科学、合理的设定绩效指标，可通过

调查问卷或投诉下降率等手段，设置可评定的效益指标。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基础环卫设施购建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5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基础环卫设施购建

主管部门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项目实施单位

基础设施

建设科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3、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

政资金

总额

119.8 119.8 1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

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新建垃圾压缩机数量 ≥3台 3台 20

质量指

标

生活垃圾压缩机验收

合格率
100% 100% 2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满足区内居民日常生

活需求

增加社区生活

垃圾密闭收集

设施

2020 年全年

共增加 3台

生活垃圾密

闭收集设施

（左岭、滨

湖、龙泉），

满足区内居

民生活需要

15

环境效

益指标
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密闭收集生活

垃圾，减少暴

露、污水污染

偶有少量污

水漫溢情况
13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长期影响

相关社区暴露

垃年度圾投诉

率≤20%

相关社区暴

露垃圾投诉

率为 0

10

总分 98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2020 年城管委完成了 3台地埋式生活垃圾密闭压缩机的建设，并且验

收合格、使用正常，给相关社区居民增加了活垃圾密闭收集设施，减

少了暴露垃圾的污染，但是地埋式生活垃圾密闭压缩机的运行管理上

有缺失，在日常使用运行中偶有少量污水漫溢、蚊虫滋生的情况，存

在站内外环境不洁，消杀不及时的问题。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

案

下一步基础设施建设科将继续优化年度预算方案，注重绩效管理的有

效性，加强业务学习，结合工作实际合理制定绩效目标，建立基础环

卫设施的长效管理机制，压实管理责任，加大基础环卫设施内外部保

洁、消杀力度。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

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

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

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未达成预期指标

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80%）、80%-50%（≥50%，＜

80%）、50%-0%（＜5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

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0 年度疫情防控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1 年 6 月 24 日

转移支付名称 2020 年疫情防控专项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资金使用单位

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

执行

率

（B/A

)

分值

年度资金总额： 684.28 684.28 100%

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56.00 356.00 100%

地方资金 328.28 328.28 1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根据武汉市财政局【2020】84 号市财政局

关于疫情防控环卫作业人员临时补助的意见要

求，对符合文件要求的环卫作业人员进行相应

补助，提升环卫工人认同感、幸福感，体现政

府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关

心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

2、根据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

担负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消杀、保洁、

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方舱医

院的正常使用、运营和安全工作。

3、按照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关于下达

救治场所建设储备计划的紧急通知》要求，高

新区需在日海方舱医院及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配

备足量的移动厕所，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如厕需

求和环境保护。

4、肺炎防控专项经费（上级专款——武财建

【2020】81 号方舱医院移动厕所租赁费）各项

支出用于购买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极大

保证了疫情期间工作开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生

活。

1、已按照武汉市财政局【2020】84 号

文件，对符合条件的环卫作业人员进行

相应补助，其中，一类补助人员 116 人，

补助金额 143 万元：；二类补助人员 196

人，补助金额 194 万元，共计补助金额

为 337 万元：

2、已按照《关于明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区内方舱医院、隔离点等后勤人

员配备和支出标准的指导意见》对该方

舱医院经费进行了核算，支付金额：172

万元;

3、根据尼格买提•热合曼通过武汉慈善

总会转来的捐赠资金 80 万元，按照捐

赠人意愿，对进驻定点医院、方舱（校

舍）医院、集中隔离点人员进行补助发

放，高新区人数 108 人，金额 43352 元；

4、根据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工作部署，

由城管局负责会展中心及日海两座方

舱医院移动厕所的配备工作。为保障方

舱医院正常运行，经多方筹措、协调，

联系到爱心企业，按照方舱医院实际建

设需求，租赁了 255 台移动厕所运抵两

座方舱医院，其中光谷国际会展中心方



舱医院 102 台，光谷日海方舱医院 153

台，租赁费用 4000 元/台包干价，租赁

期限截止方舱医院结束运行。

5、根据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工作部署，

我局进行了大量防疫物资采购和分发，

其中预备费-肺炎防控专项经费 67.74

万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0.5万元。

共计炎防控专项经费 68.24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采购防护服 5000 套 5000 套 3.0

口罩（含 3M 口罩 5000

个）
171500 个 171500 个 3.0

双手套 29000 套 29000 套 3.0

消毒液（含乙醇消毒液

20 桶）
40 桶 40 桶 3.0

废弃口罩垃圾桶 580 个 580 个 3.0

保障的方舱医院数量 2座 2座 3.0

租赁的移动厕所数量 255 台 255 台 3.0

保障方舱医院内部消

杀、保洁座数
1座 1座 3.0

一线环卫作业人员补

助人次
420 人次 420 人次 3.0

保障医院、隔离点等周

边重点区域消杀、垃圾

清运数量

15 家医疗

机构、27

个隔离酒

店、4个校

舍医院、

300 个居

民小区、13

个大型超

市的消杀

工作

15 家医疗机构、27

个隔离酒店、4个校

舍医院、300 个居民

小区、13 个大型超市

3.0

质量

指标

移动公厕质量验收合

格率
100% 100% 2.5

消杀、保洁合格率 ≥98% 100% 2.5

时效

指标

在方舱医院结束运行

后撤离移动厕所
≤1周 1周 2.5

在方舱医院入住病人

前配齐、安装好移动厕

所

≤48h 48h 2.5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保障局防疫工作的开

展落实和人民群众、干

部队伍的生命健康

基本实现

目标
基本实现目标 19.0

工人岗前培训扎实有

效，生活垃圾清运及

时，保洁和消杀工作运

转有序，为控制疫情传

染起到了重要作用，维

护社会和谐。

基本实现

各项目标
基本实现各项目标 9.0

满足方舱医院市民的

入厕需求

基本满足

需求
基本满足需求 9.0

总
分

97.0

偏差大或目标

未完原因分析

1、绩效指标体系不够完善。效益指标的可测性不足。效益指标是产出指标在

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评价，具体评定方式比较主观，评定形式应该采用

问卷、人民群众参与等多种形式让效益指标更加客观，减少人为因素。

2、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迫，人员紧张，资

金有限，服务人民群众范围广，部分工作很难做到 100%满意。

改进措施及结

果运用方案

进一步完善经费绩效指标体系。提高数量指标设置科学性、合理性；明确质

量指标定性；提高效益指标的可测性。尽量保证绩效评价三级指标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占比均衡，评价标准更加量化，评价结

果能被数据资料佐证，增强绩效评价反映实际经费支出的真实性和经济性。


